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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

論文考試（口試）注意事項--碩士班  

壹、學位考試之申請  

一、事關同學權益，請務必逐條詳閱，以免有所誤失。 

二、校方規定本學期有關學位考試之各項辦理截止日期如下： 

申請考試截止日：4月30日。      撤銷考試截止日：7月31日。 

舉行考試截止日：7月31日。       繳交論文截止日：8月20日。 

三、本學期本所口試申請之截止日期為4月30日(星期四)，請於此日之前將下列

文件送交所辦，(請勿延遲繳交，以免影響個人權益)： 

1. 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（連結可由myNTU網站進入） 

2. 成績審核表 

3. 歷年成績表影本 

(註：前二項之填寫方式，請詳閱注意事項) 

    四、有關學位考試相關事宜，本學期將在4/17（五）下午1：00舉辦說明會，請

參考相關規定。 

  

貳、學位考試  

一、有關口試時間及地點安排，請儘量配合所內作業，並注意下列原則： 

1.請指導教授決定口試委員，口試時間及地點請學生調查確定，填寫完「考

試委員名冊調查表」請指導教授簽名後至所辦登記。 

2.口試場地以資訊系館研討室優先考慮，請同學自行尋找場地，所辦將依登

記時間公告。考試時間以一小時為原則。 

3.口試委員人數原則上由三位以上(含指導教授)，至多五位之委員組成。 

二、 口試日二星期前，請至所辦領取各考生之口試委員聘函及邀請函，連同

論文初稿一併送交考試委員。 

三、 口試場地請保持清潔，場地之佈置請同學互相幫忙，並把握時間。 

四、 口試資料袋將由所辦於口試前交給指導教授。 

 

※※口試資料袋內應備文件： 

(1)學位考試試卷(一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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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口試委員會審定書一份 

(3)校外口試委員收據 

(4)歷年成績表一份 

(5)論文考試評分表(每委員一份) 

(6)個人學經歷說明(視實際需要自行放入)。 

※口試資料袋請於口試結束後交至所辦※。 

五、口試當天需請口試委員簽名之文件如下，同學務必請口試委員簽名後，與

資料袋一起繳回所辦： 

(1)學位考試試卷一份 

(2)口試委員會審定書一份 

(3)論文考試評分表 

(4)校外口試委員收據 

六、簽名頁請先與資料袋送回所辦，待核章後，再領回送印。 

 

 

※  恭喜您！您已領到準畢業証書了！！！  ※ 

 

 

參、論文繳交及離校手續  

一、口試結束後，請將個人資料袋繳回所辦。 

二、請同學連線至本校「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」輸入計中e-mail帳號、密碼

後開始登錄及上傳個人論文資料，「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」將自動進行

審核，並發出通過與否通知。 

三、論文建檔後，請繳交下列文件： 

1.  辦理離校手續時向圖書館繳交親筆簽名、用印之「電子全文授權書」。 

2.  畢業論文共需繳交 2 本－－(記得加入口試審定書影本) 

平裝淺藍色2本 教務處留存(自行交至總圖) 

3. 所辦論文繳交請上傳http://info.csie.ntu.edu.tw/graduation/thesis_upload 

（以系上帳號密碼登入） 

4.所內離校流程可在http://info.csie.ntu.edu.tw 登入查詢 

http://info.csie.nt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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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「學生離校同意書」請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後，至所辦辦理離校手續。 

五、離校手續已改為電子化作業，於各單位核准後，最後請至研教組領取學位

證書。（電子化作業規定，請注意網頁上公告） 

 

 

肆、其他  

一、 本學期已申請學位考試(口試)者，而確定無法於本學期完成口試者，請務

必於7月31日（五）前至所辦辦理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手續，否則

以一次不及格論。 

二、 欲於本學期畢業者，口試及格後，請務必於 8月20日之前繳交論文。 

三、 若尚有不清楚者，請洽詢網媒所辦陳雅琳小姐  

TEL: (02) 3366-4888 ext 228  or  E-mail：yalin@ntu.edu.tw 

 


